
第501章 持久授權書（訂明格式）規例

[附屬法例]

附表 [第2、3及6條]

持久授權書

A部

使用本格式須知

（第2(1)(a)(ii)條提述的說明資料)

1. 你可以選擇有一名或多於一名受權人。如你選擇只有一名受權人，則你必須略去或刪去B

部 A 項中方括號及其內所有字句。如你選擇有多於一名受權人，你必須決定他們是否能夠─

 共同行事（即他們必須全部一起行事而不得單獨行事）；或

 共同和各別行事（即他們可全部一起行事，但亦可按他們意願而單獨行事）。

在B部A項略去或刪去其中一項選擇，以表明你的決定。

2. 為給予有效的持久授權，你不得就你的全部財產及財政事務授予你的受權人一般權力。你

須參照《持久授權書（訂明格式）規例》（第501章，附屬法例）第5(3)條列出的清單而指明他獲授

予權限行事的事宜，或他獲授予權限就其行事的特定財產或特定財政事務。如你並未如此做，

則你將要簽立的文書將不會作為一項在即使你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的情況下仍然繼續有效的

持久授權書而生效。

3. 你可隨意對你的受權人獲授予的權力附加任何限制。例如，你可附加一項限制，表明你的

受權人在未有理由相信你正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之前，不得代你行事；你亦可限制你的受權

人可行事的事項。任何你所選擇的限制，必須以手寫或打字形式載在B部B項。

4. 如果你是受託人，並希望你的受權人代你作為受託人，你應尋求法律意見。

5. 除非你加入限制以作防止，否則你的受權人將能夠動用你的任何款項或財產，以作出可預

期你本人會為他們本身或其他人的需要而作出的任何供應。你的受權人亦將能夠動用你的款項

作出饋贈，但饋贈款額只可以是就你的款項和財產價值而言屬合理者。

6. 你的受權人可以追討他(他們)以你的受權人身分行事而付出的實際開支。如你的受權人是

專業人士，例如律師或會計師，他們亦可收取他們提供專業服務的費用。你可考慮明文規定你

的受權人的酬金(雖然他們可能因屬受託人而不容許接受酬金)。

7. 如你的受權人有理由相信你精神上無能力管理你的事務或正變為精神上無能力管理你的事

務，你的受權人須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申請將本授權書註冊。

8. 你可提名你本人，任何不參予持久授權書註冊申請的受權人及最多2名其他人，為在你的

受權人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申請將本授權書註冊前須獲受權人給予通知的人。如你不作此提

名，你須在本授權書內作出表明此意的陳述。如你作此提名，則你的受權人如(不論因何原因)

沒有通知任何如此獲提名的人，則不作通知一事具有以下效果─

 不作此通知一事並不妨礙本授權書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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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授權書不會因不作此通知一事而變成無效；

 在任何關乎本授權書的法律程序中，法院如認為適當，可根據不作此通知一事作出不

利的推論。

9. 本文書必須由你或由你所指示代你簽署的人，在一名律師及一名註冊醫生在場的情況下簽

署，而該名律師及該名註冊醫生須就你的精神上行為能力作出核證；本文書並須在一名見證人

在場的情況下由你的受權人簽署。由你指示代你簽署的人，不得是你的受權人，亦不得是根據

《持久授權書條例》(第 501 章)第 5(2)(d)條作出核證的律師或根據該條例第 5(2)(e)條作出核證
的醫生或是該受權人、該律師或該醫生的配偶。

10. 本文是《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01章)和《持久授權書(訂明格式)規例》(第501章，附屬法

例)內容的簡略說明。如你需要更詳盡的指引，你或你的顧問須參閱該條例及該規例。

受權人應注意事項

你應注意︰如你沒有向授權人在本授權書中提名的人士給予通知，則會有在以上第8段所

列出的法律後果。

授權人應注意事項

如你現時使用的格式已被修改以符合你的特定要求，則這些說明附註的其中某些部分可能
不適用於你現時使用的格式。

B部

須由“授權人”(委任受權人的人)填寫

除非你了解本格式的用意，否則不要在本格式上簽署

請閱讀以下旁註，這些

旁註是本格式的一部分。

B部A項

本人授權人的姓名及地址。

地址為

授權人的出生日期。 出生於

現委任(參閱A部第1段)。如

你只委任一名受權人，

你應將方括號及其內所

有字句略去或刪去。

地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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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地址為

如委任多於2名受權

人，請將額外的姓名或

名稱(即首2名受權人

後的一名或多於一名的

受權人)寫在此處或寫

在另加的附頁上。

略去或刪去不適用

者(參閱A部第1段)。

 共同地

 共同和各別地]

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第 501 章)為本人的受權人(一名或多

於一名)，具有權限代本人辦理以下事宜：

列出你希望授權你的受

權人行事的事宜(參閱

A部第2段)，或指明他

已獲授予權限就其行事

的特定財產或特定財政

事務。如你不指明你所

作授權所涵蓋的財產及

財政事務，則略去或刪

去此等字句（參閱A部

第2段)。

該等事宜與以下財產及事務相關：

B部︰續

請閱讀以下旁註，這些

旁註是本格式的一部分。

B部B項

如附有限制或條件，則

於此處加入該等限制或

條件；如沒有，則可略

去或刪去此等字句(參

閱A部第3段)。

 受以下限制及條件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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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本人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本人仍有意使此項授權繼續

有效

 本人現提名以下人士，為在本人的受權人於他/他們申請

將本授權書註冊前須獲受權人給予通知的人。

本人

你可提名你本人、任何

不參予註冊申請的受權

人及最多2名其他人，

為在你的受權人於申請

將本授權書註冊前須獲

受權人給予通知的人。

(地址)

受權人的全名及地址

(只有任何不參予註冊申請的受權人方須獲給予通知)

如你委任多於一名受權

人，此部分方適用。

其他獲提名人的全名及地址

 本人不擬提名任何人為在本人的受權人於他/他們申請將

本授權書註冊前須獲受權人給予通知的人。

如你不作此提名，你必

須作出一項陳述，表明

你不擬作此提名。略去

或刪去不適用者(參閱

A部第8段)。

本人已閱讀或已由他人向本人讀出為本格式一部分並說明本格

式的A部的附註。

如本格式是在你的指示

下簽署─

 簽署的人不得是受
權人，亦不得是根

據《持久授權書條

例》(第501章)第

5(2)(d)及(e)條作
出核證的律師或註

冊醫生，或是該受

權人、律師或醫生

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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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加入一項陳

述，述明本格式已

在你的指示下簽

署。

作為契據由本人簽署

你的簽署。

日期。 於 交付

在場的律師

律師的全名及地址

律師作出的核證

在場的註冊醫生

註冊醫生的全名及地址

此項授權必須在一名律

師及一名註冊醫生兩者

同時在場的情況下由你

簽署或在你的指示下簽

署。該律師或註冊醫生

均不得是你的受權人，

亦不得是該受權人的配

偶，或與你或該受權人

有血緣或姻親關係。該

律師及註冊醫生必須各

自分別按《持久授權書

條例》(第501章)第

5(2)(d)及(e)條規定而
作出核證。

註冊醫生作出的核證

C部︰須由受權人填寫

附註: 1. 本格式可作修改，以供法團簽立。

2. 如有多於一名受權人，則必須將與下述相同格式的附頁附加於本部。

請閱讀以下旁註，這些

旁註是本格式的一部分。

在授權人簽署B部前，

不要簽署本格式。如你

認為授權人在簽署B部

時已是精神上無能力行

事，亦不要簽署本格

式。

本人明白本人有責任在授權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或正變為精神

上無能力行事時，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01章)向高等法

院司法常務官申請將本格式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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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亦明白本人只具有有限權力根據該條例第 8(3)及(4)條動

用授權人的財產以使授權人以外的人受益及本人根據該條例第

12條的責任和法律責任。

本人並非未成年人。

受權人簽署。 作為契據由本人簽署

日期。 於 交付

見證人簽署。 由 在場見證

見證人的全名

見證人的地址受權人必須簽署本格式

而他的簽署必須由他人

見證。授權人不可作為

見證人，而任何一名受

權人均不可為其他受權

人的簽署作見證。

(1999年第39號第3條)


